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妨害文物管理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妨害文物管理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认定实务>>

13位ISBN编号：9787811397796

10位ISBN编号：781139779X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柳忠卫 编

页数：2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妨害文物管理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

前言

　　加强和完善刑事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汇集了大量的成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围绕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需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经验和理
论成果，对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进行系统评价和实证分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促进刑事司法改革
提供理论参考。
　　《刑法罪名系列》丛书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本丛书将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指南
”、“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1.概念与罪名渊源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3个单行刑法、7个刑法
修正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一系列规定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罪名体系。
截至本丛书出版，刑法已规定了444个罪名，其中涉及修改罪名40余个，新增罪名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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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妨害文物管理罪按照“概念与罪名渊源”、“犯罪构成要件”、“立案追诉标准适用指南”、
“司法认定实务指南”、“刑事责任”五个部分加以系统阐述。
     本书以对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研究内容为结构，全面系统地剖析了妨害文物管理罪的概念与罪名渊源
、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刑事责任等问题。
与此同时，结合司法解释和相关文件的精神着力解决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确定问题，并对妨害文
物管理罪的司法认定疑难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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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具体来说，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使文物损毁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本罪故意中行为人认识的内容包括：（1）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即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
是在损毁文物。
这是成立本罪故意的前提，没有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就不可能成立本罪的故意。
（2）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即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使文物损毁的结果。
如果仅仅认识到行为的性质，而没有认识到行为的结果，则不能构成本罪的故意。
（3）对犯罪对象的认识，即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损毁的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以及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毁损的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文物以及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则不能构成本罪。
在本罪中，犯罪对象是构成要件要素，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的大多数犯罪都是如此，这与刑法分则中的
许多其他犯罪不同。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也就是说，有些犯罪的成立要
求具备特定的对象条件，否则犯罪不能成立。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规定的情况，我国犯罪对象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
类型是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如盗窃枪支罪中的枪支以及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的大多数犯罪
。
第二种类型是犯罪对象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即犯罪对象对犯罪的成立没有影响，盗窃罪盗窃的
对象是物品、现金还是其他有价值的财物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但有可能影响量刑。
如果盗窃的是国家的珍贵文物或者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就可能被判处较重的刑罚。
第三种类型是没有犯罪对象，或者说难以确定犯罪对象，如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很难说有
犯罪对象。
本罪的成立在认识因素上要求行为人明知犯罪对象的情况是本罪或者说本类犯罪的一个特点，这也是
本罪的认识因素与其他许多犯罪的认识因素不同的地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妨害文物管理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